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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解读与医疗质量

安全管理暨法律风险防范培训班（成都）”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近日，国务院公布了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，自 2018 年 10 月 1日

起施行，《条例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，

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的日常管理、强化医疗服务的关键环节和风险防控、加强医

疗服务中的医患沟通；《条例》明确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未按规定实施医

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、未按规定告知患者医疗风险、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

料等情形的法律责任，明确了卫生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

理工作中的法律责任，要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。

新形势下医疗机构必须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,

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为此，中国医学法律网决定举办“《医疗

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解读与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暨法律风险防范培训班”，本

次培训班实用性强,能帮助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,有效预防医疗纠纷,望各级

卫生行政部门领导、医疗机构管理者积极组织人员参加。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【培训内容】

1、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重点内容解析暨医疗机构理解与适用；

2、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的出台背景、出台意义及其中亮点；

3、《条例》对开展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高医疗风险活动的规定；

4、《条例》对医务人员在病历书写、知情同意及病历保管等方面的要求；

5、《条例》对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医疗风险识别、评估和防控规定；

6、《条例》对患者病历复制、实物封存、尸检告知等方面的相关规定；

7、《条例》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质量安全制度的法律责任；

8、《条例》对医疗纠纷自行协商、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的相关规定；

9、《条例》对医疗损害鉴定标准、程序、鉴定专家库等方面的统一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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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手术签字制度、知情同意告知制度等核心制度的完善暨法律风险；

11、医疗机构日常工作中影响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因素分析与改进措施；

12、新形势下医务人员如何识别高危纠纷病例和预防措施及案例解析。

二、【拟邀授课专家】

刘革新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教授,全国著名医疗卫生法律专家；

刘 宇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务处长,教授,全国著名医疗安全管理专家；

陈志华 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家；

樊 荣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办主任,全国著名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专家；

陈 伟 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主任，全国著名医患沟通专家；

刘永梅 山东大学千佛山医院医务处处长,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。

三、【参加对象】

1、各级卫生计生委主任、分管主任、医政科、法规科、办公室等负责人；

2、各级医院协会、医学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办公室、医鉴办负责人；

3、各级各类医院院长、书记、副院长、医务科、医患办、质控科、护理部、

急诊科、手术室、门诊部、妇产科、麻醉科、内科、外科及临床科室医师；

4、各乡镇卫生院(社区卫生服务中心)院长、副院长、临床科室负责人。

四、【时间和地点】

成都市 2018 年 9 月 26 日—2018 年 9月 28 日（26 日全天报到）

注：培训班 9月 26 日全天报到，27日、28 日两天上课。

培训地点：成都金地大酒店 具体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德胜路 89号

五、【收费标准】

培训费 1280 元/人。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，费用由各单位自理,报到时统

一交纳。望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加，可享受优惠政策！

六、【报名方式】

请将报名回执加盖单位公章后以邮件或微信方式报名，组委会收到报名表

后将于开班前一周发出正式报到通知书，告知具体报到事项。

报名电话：13121300019 13120206092

报名邮箱：zgyxfl@163.com

报名微信：13121300019 中国医学法律网培训部

联 系 人：李 妍 二零一八年九月

— 2 —

mailto:zgyxfl@126.com


附件：“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解读与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暨法律风险防

范培训班”

经研究，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

单位税号

联 系 人 手 机

联系电话 邮 箱

培训地点 〔 〕成都

是否食宿 〔 〕单间 〔 〕标间 〔 〕自行安排

姓 名 性别 职务或职称 电话 手机 备注

您 关 心 的 问 题 或 想 听 的 内 容 ：

注 :此 表 复 制 有 效 联 系 人 ： 李 妍 邮箱：zgyxfl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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